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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机编办〔2017〕4号

中共芒市委机构编制办公室

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决定有关事项的通知
市直各相关部门：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认可和认定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68号）精神、《中共云南省委机构编制办公室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决定有关事项的通知》（云编办〔2017〕32号）和《中共德宏州委机构编制办公室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决定有关事项的通知》（德机编办〔2017〕16号）文件要求，为进一步做好我市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的有关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取消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中，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7项，其中准入类3项，水平评价类4项，涉及公路水运工程监理、防雷、管理咨询等领域；技能人员职业资格107项，均为水平评价类，涉及机械设备、食品加工和农业、文化、轻工等多个领域。市级各相关部门对于已经取消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除按照国务院明确的条件调整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项目以及对按“双证书”招生的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兑现招生条件进行收尾考试等后续工作外，不允许再组织与取消事项相关的考试、发证，不得将其作为就业创业的准入条件。

二、严格执行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管理制度，清单之外一律不得开展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工作，清单之内除准入类职业资格外一律不得与就业创业挂钩。

三、保留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中，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各类强制性的考前培训、换证培训、年检培训等，一律停止实施。

四、根据《德宏州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德宏州权责清单动态管理办法〉的通知》（德机编[2016]71号）规定，市级各相关部门对各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进行清理，及时调整与取消事项相关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职权，审批条件中涉及取消事项的要及时取消，并对相应的办事指南和业务手册进行调整。市级各相关部门的调整和取消情况请于2017年4月25日前通过电子公文形式反馈给市委编办、市人社局。
联系电话：2136382（市委编办）、2131106（市人社局）
联 系 人：贾 竣（市委编办）、张 莎（市人社局）
附件：国务院决定取消和职业资格认可和认定事项目录（共计11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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